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2號

上  訴  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文淵             

訴訟代理人  陳俊瑋  律師

            林奕辰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衛星廣播電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

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備位聲明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其餘上訴（先位聲明）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為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衛廣法）第2條

第2款、第4款所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其於民國110年6月15日向被上訴人提出所屬「東森

財經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

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評鑑申請。案經被上訴人第1010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請上訴人到會陳述意見後，被上訴人於

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決議評鑑結果合格，爰以111年

7月27日通傳內容字第1114802099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

上訴人評鑑結果為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列有5項附加負

擔，說明五列有14項應執行事項。上訴人不服前揭負擔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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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事項，乃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

訟，並聲明：原處分說明四之負擔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均

撤銷。嗣因上開執照有效期限至113年4月16日，於本件原審

訴訟繫屬中，經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以通傳內容字第11

200481660號函（下稱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上訴人之換照

申請，上訴人乃追加聲明而為：㈠先位聲明：原處分關於說

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撤銷。㈡備

位聲明：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

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案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

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未甘服，乃提起本件上

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部分)：

　  ⒈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

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

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

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

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

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

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

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⒉衛廣法第6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

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

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第11條第

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分公司之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第17條規定：「（第1

項）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於該

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鑑。（第2項）前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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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許可，並註銷其執照。（第3

項）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18條規定：「（第

1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屆滿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

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第2項）主管機關

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

外，並應審酌下列事項：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

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二、違反本法之紀錄。三、播送之節

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

理。五、財務狀況。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第

3項）第一項之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本於衛廣法第17

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

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一年至

第三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

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

形。」準此，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取得營運許可之執照

或換照（執照有效期間為6年）後，應於執照屆滿3年起2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年至第3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

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

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以接受評鑑，其評鑑結果及

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並為日後主管機關受理換照申請時之

審酌事項，俾使主管機關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之6年

有效期間內，得透過期中評鑑，督促業者切實執行營運計

畫及改善缺失等事項，以促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健全發

展，並保障公眾視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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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經查，上訴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之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

止，上訴人於取得上開執照屆滿3年後，於110年6月15日

申請評鑑，經被上訴人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評鑑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決議評鑑結果為合格。被上訴人爰以

原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

附加負擔㈠至㈤，及於說明五記載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

項㈠至�。嗣上訴人申請換照，經被上訴人審查評鑑結

果、營運執行報告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以113年許可換

照函核准換照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

據資料相符；原判決並論明：觀諸原處分說明四之記載可

知，上訴人未履行附加負擔之效果為被上訴人得廢止原處

分。若被上訴人廢止原處分，因上訴人之營運執行報告、

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為申請換照時之審酌事項

（衛廣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參照），則被上訴人得以其審

酌原處分（即評鑑結果合格）被廢止，而不通過上訴人申

請換照，故廢止原處分對上訴人所生之法律上之不利益為

不予換照。至評鑑結果及評鑑後改正情形僅屬換照之應審

查事項之一，並非評鑑後改正事項（附加負擔）及評鑑後

改正情形不佳，即當然遭到不予換照之處分。茲被上訴人

迄未廢止原處分，且於上訴人申請換照時審酌營運執行報

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等，已於113年4月16日

核准上訴人換照，故上訴人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原

處分說明五已經表明所列各項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且說明五之記載並非謂上訴人未履行該等審查項

目，被上訴人會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縱上訴人未履行說

明五，被上訴人不會以此為由，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之結

果。被上訴人就申請換照，經審查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裡面

的細項內容，已經作成准予換照的處分，上訴人訴請撤銷

原處分說明五之事項，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等語，業已敘明

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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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原判決據以維持原處

分，即無不合。

　  ⒋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因原處分說明四（負擔）、說明五

（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所受到之不利益，應係因此

所承擔之「繼續性作為義務」，而非原判決所指「原處分

廢棄」或「不予換照」之不利益而已。原處分說明四、五

具有課予上訴人「繼續性作為義務」之性質，該義務尚未

消滅，自仍有權利保護必要等語。然查：

　　  ⑴前揭衛廣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既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於執照期間屆滿前6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時，其

於期中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乃係主管

機關所應審酌事項之一，則上訴人在本次評鑑(合格)

後，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所提出換照之申請，自已經

被上訴人審查包括上開事項（其中評鑑後之改正情形自

包括原處分說明四之附加負擔的履行情形）在內之所有

應審酌事項，始作成113年許可換照函而核准換照；且

觀諸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之負擔：「為落實新聞專

業自主與新聞部門獨立性，貴公司（按：即上訴人，下

同）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

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

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

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

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

本會（按：即被上訴人）。」之內容，核與原處分說明

四所載第1項負擔：「為落實新聞自主，貴公司應修正

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

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

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

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

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之

內容幾近相同（至113年許可換照函於附加前述負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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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依本次換照資料、113年3月13日到會陳述意見

及113年3月25日補正說明，『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

約』第9條規定，已明確規範公司不得以人事獎懲等不

利新聞部員工之處分，干預或影響新聞部員工對新聞處

理之不同觀點。」等語，僅係為事實之說明，不具有規

制意義），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即第2項至

第5項附加負擔），則不再列為113年許可換照函之附加

負擔。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既不在113年許可

換照函所附加負擔之範圍內，被上訴人並於113年許可

換照函再次登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幾

近相同之附加負擔，堪認被上訴人已無維持原處分說明

四所有附加負擔之規制效力之意，否則，113年許可換

照函應無重複列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

之必要。故應認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已因此次換照程

序之終結而不再具有規制效力，自無上訴人所謂仍具有

「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⑵原處分說明五既已載明：「下列事項應確實辦理，其執

行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等語，可見原處

分說明五所列載之14項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其執

行情形僅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故無論上

開應辦理事項是否屬上訴人所指對上訴人產生實質法律

拘束力而屬負擔之性質，其亦僅存續於原處分作成並通

知上訴人後至下次換照前之特定期間內。上訴人既經被

上訴人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其換照之程序業

已終結，自此之後即無上訴人所指上開14項應辦理事項

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⑶至原判決所述基於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

對過去評鑑程序即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

說明五部分加以審酌，更不至於強制執行，或廢止原處

分等語，容屬贅論，上訴人就原判決所載述此部分之判

決理由而指摘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無論是否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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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又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訴(先位

聲明)既無權利保護必要，則原審未就兩造間實體爭執

事項予以論斷，自於法無違。是上訴意旨主張原處分性

質為羈束處分，被上訴人得否恣意課予法無明文之「繼

續性作為義務」，原判決全無審酌，應有判決不適用法

規或適用不當、判決不備理由等當然違背法令情形等

語，亦非可採。另上訴人雖援引本院104年度判字第146

號判決以為有利於己之論據，然該案之事實情節與本件

不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⑷綜上，原判決就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說

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以其欠

缺權利保護必要而予以駁回，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

此部分之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備位聲明部分)：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

訟，亦同。」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

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

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

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發生之權利保護漏洞，遂明定

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

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而依前揭

規定之「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

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

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

後者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

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遂變更（轉換）提起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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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又對於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

訟之目的，在於解消行政處分的規制效力，故行政處分之

規制效力仍然存在，始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若行政處

分已了結（亦即行政處分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或

行政處分之規制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

滅），應認原告欠缺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而於原告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確認利益，乃確認訴訟之法

定權利保護必要要件）時，許其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

訴訟。

　　⒉本件上訴人於原審提起撤銷訴訟(姑不論其訴訟類型是否

正確)，於訴訟進行中，因被上訴人已就上訴人後續之換

照申請予以核准，上訴人雖未將其原提起之撤銷訴訟轉換

為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然其以追加備位聲明之方式（即所

謂「訴之客觀預備合併」），聲請原審確認原處分關於說

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則

原審於認先位之訴(撤銷訴訟)為無理由（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時，即應就備位之訴予以調查、裁判。詎原判決未敘

明上訴人此部分之訴（備位聲明），有何欠缺確認利益之

情，即以依上訴人所訴之事實，既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

件，上訴人備位聲明訴請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

內容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均違法之訴，即屬無訴之利益等

語為由，而認上訴人之備位聲明在法律上為無理由，予以

駁回，顯係以上訴人先位聲明為無權利保護必要，即逕認

備位聲明無確認利益，尚嫌速斷，核有判決不備理由、適

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

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此部分之事證尚屬未

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行調查審認之必要，

爰廢棄此部分之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

法裁判。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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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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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2號
上  訴  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文淵              
訴訟代理人  陳俊瑋  律師
            林奕辰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衛星廣播電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備位聲明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其餘上訴（先位聲明）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為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衛廣法）第2條第2款、第4款所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其於民國110年6月15日向被上訴人提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評鑑申請。案經被上訴人第1010次委員會議審議，並請上訴人到會陳述意見後，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決議評鑑結果合格，爰以111年7月27日通傳內容字第1114802099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為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列有5項附加負擔，說明五列有14項應執行事項。上訴人不服前揭負擔及應執行事項，乃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原處分說明四之負擔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均撤銷。嗣因上開執照有效期限至113年4月16日，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經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以通傳內容字第11200481660號函（下稱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上訴人之換照申請，上訴人乃追加聲明而為：㈠先位聲明：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撤銷。㈡備位聲明：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案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未甘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部分)：
　  ⒈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⒉衛廣法第6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第11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之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第17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鑑。（第2項）前項評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許可，並註銷其執照。（第3項）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18條規定：「（第1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屆滿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第2項）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外，並應審酌下列事項：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二、違反本法之紀錄。三、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五、財務狀況。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第3項）第一項之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本於衛廣法第17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一年至第三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準此，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取得營運許可之執照或換照（執照有效期間為6年）後，應於執照屆滿3年起2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年至第3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以接受評鑑，其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並為日後主管機關受理換照申請時之審酌事項，俾使主管機關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之6年有效期間內，得透過期中評鑑，督促業者切實執行營運計畫及改善缺失等事項，以促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健全發展，並保障公眾視聽權益。
　  ⒊經查，上訴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上訴人於取得上開執照屆滿3年後，於110年6月15日申請評鑑，經被上訴人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評鑑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決議評鑑結果為合格。被上訴人爰以原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㈠至㈤，及於說明五記載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㈠至。嗣上訴人申請換照，經被上訴人審查評鑑結果、營運執行報告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原判決並論明：觀諸原處分說明四之記載可知，上訴人未履行附加負擔之效果為被上訴人得廢止原處分。若被上訴人廢止原處分，因上訴人之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為申請換照時之審酌事項（衛廣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參照），則被上訴人得以其審酌原處分（即評鑑結果合格）被廢止，而不通過上訴人申請換照，故廢止原處分對上訴人所生之法律上之不利益為不予換照。至評鑑結果及評鑑後改正情形僅屬換照之應審查事項之一，並非評鑑後改正事項（附加負擔）及評鑑後改正情形不佳，即當然遭到不予換照之處分。茲被上訴人迄未廢止原處分，且於上訴人申請換照時審酌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等，已於113年4月16日核准上訴人換照，故上訴人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原處分說明五已經表明所列各項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且說明五之記載並非謂上訴人未履行該等審查項目，被上訴人會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縱上訴人未履行說明五，被上訴人不會以此為由，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之結果。被上訴人就申請換照，經審查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裡面的細項內容，已經作成准予換照的處分，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說明五之事項，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等語，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原判決據以維持原處分，即無不合。
　  ⒋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因原處分說明四（負擔）、說明五（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所受到之不利益，應係因此所承擔之「繼續性作為義務」，而非原判決所指「原處分廢棄」或「不予換照」之不利益而已。原處分說明四、五具有課予上訴人「繼續性作為義務」之性質，該義務尚未消滅，自仍有權利保護必要等語。然查：
　　  ⑴前揭衛廣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既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於執照期間屆滿前6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時，其於期中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乃係主管機關所應審酌事項之一，則上訴人在本次評鑑(合格)後，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所提出換照之申請，自已經被上訴人審查包括上開事項（其中評鑑後之改正情形自包括原處分說明四之附加負擔的履行情形）在內之所有應審酌事項，始作成113年許可換照函而核准換照；且觀諸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之負擔：「為落實新聞專業自主與新聞部門獨立性，貴公司（按：即上訴人，下同）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按：即被上訴人）。」之內容，核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為落實新聞自主，貴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之內容幾近相同（至113年許可換照函於附加前述負擔前所載：「依本次換照資料、113年3月13日到會陳述意見及113年3月25日補正說明，『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第9條規定，已明確規範公司不得以人事獎懲等不利新聞部員工之處分，干預或影響新聞部員工對新聞處理之不同觀點。」等語，僅係為事實之說明，不具有規制意義），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即第2項至第5項附加負擔），則不再列為113年許可換照函之附加負擔。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既不在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負擔之範圍內，被上訴人並於113年許可換照函再次登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幾近相同之附加負擔，堪認被上訴人已無維持原處分說明四所有附加負擔之規制效力之意，否則，113年許可換照函應無重複列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之必要。故應認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已因此次換照程序之終結而不再具有規制效力，自無上訴人所謂仍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⑵原處分說明五既已載明：「下列事項應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等語，可見原處分說明五所列載之14項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其執行情形僅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故無論上開應辦理事項是否屬上訴人所指對上訴人產生實質法律拘束力而屬負擔之性質，其亦僅存續於原處分作成並通知上訴人後至下次換照前之特定期間內。上訴人既經被上訴人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其換照之程序業已終結，自此之後即無上訴人所指上開14項應辦理事項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⑶至原判決所述基於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對過去評鑑程序即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加以審酌，更不至於強制執行，或廢止原處分等語，容屬贅論，上訴人就原判決所載述此部分之判決理由而指摘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無論是否可採，尚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又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訴(先位聲明)既無權利保護必要，則原審未就兩造間實體爭執事項予以論斷，自於法無違。是上訴意旨主張原處分性質為羈束處分，被上訴人得否恣意課予法無明文之「繼續性作為義務」，原判決全無審酌，應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不備理由等當然違背法令情形等語，亦非可採。另上訴人雖援引本院104年度判字第146號判決以為有利於己之論據，然該案之事實情節與本件不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⑷綜上，原判決就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以其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而予以駁回，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之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備位聲明部分)：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發生之權利保護漏洞，遂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而依前揭規定之「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後者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遂變更（轉換）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又對於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之目的，在於解消行政處分的規制效力，故行政處分之規制效力仍然存在，始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若行政處分已了結（亦即行政處分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或行政處分之規制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應認原告欠缺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而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確認利益，乃確認訴訟之法定權利保護必要要件）時，許其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⒉本件上訴人於原審提起撤銷訴訟(姑不論其訴訟類型是否正確)，於訴訟進行中，因被上訴人已就上訴人後續之換照申請予以核准，上訴人雖未將其原提起之撤銷訴訟轉換為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然其以追加備位聲明之方式（即所謂「訴之客觀預備合併」），聲請原審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則原審於認先位之訴(撤銷訴訟)為無理由（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時，即應就備位之訴予以調查、裁判。詎原判決未敘明上訴人此部分之訴（備位聲明），有何欠缺確認利益之情，即以依上訴人所訴之事實，既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上訴人備位聲明訴請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均違法之訴，即屬無訴之利益等語為由，而認上訴人之備位聲明在法律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顯係以上訴人先位聲明為無權利保護必要，即逕認備位聲明無確認利益，尚嫌速斷，核有判決不備理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此部分之事證尚屬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行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廢棄此部分之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2號

上  訴  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文淵              

訴訟代理人  陳俊瑋  律師

            林奕辰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衛星廣播電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

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備位聲明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其餘上訴（先位聲明）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為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衛廣法）第2條

    第2款、第4款所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其於民國110年6月15日向被上訴人提出所屬「東森

    財經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

    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評鑑申請。案經被上訴人第1010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請上訴人到會陳述意見後，被上訴人於

    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決議評鑑結果合格，爰以111年

    7月27日通傳內容字第1114802099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

    上訴人評鑑結果為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列有5項附加負

    擔，說明五列有14項應執行事項。上訴人不服前揭負擔及應

    執行事項，乃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

    訟，並聲明：原處分說明四之負擔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均撤

    銷。嗣因上開執照有效期限至113年4月16日，於本件原審訴

    訟繫屬中，經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以通傳內容字第1120

    0481660號函（下稱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上訴人之換照申

    請，上訴人乃追加聲明而為：㈠先位聲明：原處分關於說明

    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撤銷。㈡備位聲

    明：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

    五部分均違法。案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下

    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未甘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部分)：

　  ⒈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

      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

      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

      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

      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

      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

      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

      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⒉衛廣法第6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

      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

      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第11條第

      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分公司之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第17條規定：「（第1

      項）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於該

      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鑑。（第2項）前項評

      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許可，並註銷其執照。（第3

      項）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18條規定：「（第

      1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屆滿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

      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第2項）主管機關

      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

      外，並應審酌下列事項：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

      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二、違反本法之紀錄。三、播送之節

      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

      。五、財務狀況。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第3

      項）第一項之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本於衛廣法第17條

      第3項授權訂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評鑑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業

      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一年至第

      三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

      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

      準此，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取得營運許可之執照或換照

      （執照有效期間為6年）後，應於執照屆滿3年起2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年至第3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

      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

      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以接受評鑑，其評鑑結果及評鑑後

      之改正情形，並為日後主管機關受理換照申請時之審酌事

      項，俾使主管機關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之6年有效期

      間內，得透過期中評鑑，督促業者切實執行營運計畫及改

      善缺失等事項，以促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健全發展，並保

      障公眾視聽權益。

　  ⒊經查，上訴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之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

      ，上訴人於取得上開執照屆滿3年後，於110年6月15日申

      請評鑑，經被上訴人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評鑑營

      運計畫執行情形，決議評鑑結果為合格。被上訴人爰以原

      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附

      加負擔㈠至㈤，及於說明五記載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㈠

      至。嗣上訴人申請換照，經被上訴人審查評鑑結果、營

      運執行報告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

      准換照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

      相符；原判決並論明：觀諸原處分說明四之記載可知，上

      訴人未履行附加負擔之效果為被上訴人得廢止原處分。若

      被上訴人廢止原處分，因上訴人之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

      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為申請換照時之審酌事項（衛廣法

      第18條第2項規定參照），則被上訴人得以其審酌原處分

      （即評鑑結果合格）被廢止，而不通過上訴人申請換照，

      故廢止原處分對上訴人所生之法律上之不利益為不予換照

      。至評鑑結果及評鑑後改正情形僅屬換照之應審查事項之

      一，並非評鑑後改正事項（附加負擔）及評鑑後改正情形

      不佳，即當然遭到不予換照之處分。茲被上訴人迄未廢止

      原處分，且於上訴人申請換照時審酌營運執行報告、評鑑

      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等，已於113年4月16日核准上訴

      人換照，故上訴人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原處分說明

      五已經表明所列各項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且

      說明五之記載並非謂上訴人未履行該等審查項目，被上訴

      人會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縱上訴人未履行說明五，被上

      訴人不會以此為由，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之結果。被上訴

      人就申請換照，經審查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裡面的細項內容

      ，已經作成准予換照的處分，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說明

      五之事項，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等語，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

      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理由不備、理

      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原判決據以維持原處分，即無不

      合。

　  ⒋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因原處分說明四（負擔）、說明五（

      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所受到之不利益，應係因此所

      承擔之「繼續性作為義務」，而非原判決所指「原處分廢

      棄」或「不予換照」之不利益而已。原處分說明四、五具

      有課予上訴人「繼續性作為義務」之性質，該義務尚未消

      滅，自仍有權利保護必要等語。然查：

　　  ⑴前揭衛廣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既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於執照期間屆滿前6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時，其

        於期中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乃係主管

        機關所應審酌事項之一，則上訴人在本次評鑑(合格)後

        ，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所提出換照之申請，自已經被

        上訴人審查包括上開事項（其中評鑑後之改正情形自包

        括原處分說明四之附加負擔的履行情形）在內之所有應

        審酌事項，始作成113年許可換照函而核准換照；且觀

        諸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之負擔：「為落實新聞專業

        自主與新聞部門獨立性，貴公司（按：即上訴人，下同

        ）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

        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

        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

        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

        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

        會（按：即被上訴人）。」之內容，核與原處分說明四

        所載第1項負擔：「為落實新聞自主，貴公司應修正編

        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

        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

        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

        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

        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之內

        容幾近相同（至113年許可換照函於附加前述負擔前所

        載：「依本次換照資料、113年3月13日到會陳述意見及

        113年3月25日補正說明，『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

        第9條規定，已明確規範公司不得以人事獎懲等不利新

        聞部員工之處分，干預或影響新聞部員工對新聞處理之

        不同觀點。」等語，僅係為事實之說明，不具有規制意

        義），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即第2項至第5

        項附加負擔），則不再列為113年許可換照函之附加負

        擔。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既不在113年許可換

        照函所附加負擔之範圍內，被上訴人並於113年許可換

        照函再次登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幾近

        相同之附加負擔，堪認被上訴人已無維持原處分說明四

        所有附加負擔之規制效力之意，否則，113年許可換照

        函應無重複列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之

        必要。故應認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已因此次換照程序

        之終結而不再具有規制效力，自無上訴人所謂仍具有「

        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⑵原處分說明五既已載明：「下列事項應確實辦理，其執

        行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等語，可見原處

        分說明五所列載之14項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其執

        行情形僅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故無論上

        開應辦理事項是否屬上訴人所指對上訴人產生實質法律

        拘束力而屬負擔之性質，其亦僅存續於原處分作成並通

        知上訴人後至下次換照前之特定期間內。上訴人既經被

        上訴人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其換照之程序業

        已終結，自此之後即無上訴人所指上開14項應辦理事項

        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⑶至原判決所述基於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

        對過去評鑑程序即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說

        明五部分加以審酌，更不至於強制執行，或廢止原處分

        等語，容屬贅論，上訴人就原判決所載述此部分之判決

        理由而指摘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無論是否可採，尚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又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訴(先位聲

        明)既無權利保護必要，則原審未就兩造間實體爭執事

        項予以論斷，自於法無違。是上訴意旨主張原處分性質

        為羈束處分，被上訴人得否恣意課予法無明文之「繼續

        性作為義務」，原判決全無審酌，應有判決不適用法規

        或適用不當、判決不備理由等當然違背法令情形等語，

        亦非可採。另上訴人雖援引本院104年度判字第146號判

        決以為有利於己之論據，然該案之事實情節與本件不同

        ，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⑷綜上，原判決就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說

        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以其欠缺

        權利保護必要而予以駁回，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此

        部分之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備位聲明部分)：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

      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

      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

      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發生之權利保護漏洞，遂明定對

      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

      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而依前揭規

      定之「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

      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

      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後

      者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

      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遂變更（轉換）提起確認

      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又對於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

      之目的，在於解消行政處分的規制效力，故行政處分之規

      制效力仍然存在，始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若行政處分

      已了結（亦即行政處分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或行

      政處分之規制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

      應認原告欠缺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而於原告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確認利益，乃確認訴訟之法定權利

      保護必要要件）時，許其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⒉本件上訴人於原審提起撤銷訴訟(姑不論其訴訟類型是否正

      確)，於訴訟進行中，因被上訴人已就上訴人後續之換照

      申請予以核准，上訴人雖未將其原提起之撤銷訴訟轉換為

      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然其以追加備位聲明之方式（即所謂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聲請原審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

      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則原審

      於認先位之訴(撤銷訴訟)為無理由（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時，即應就備位之訴予以調查、裁判。詎原判決未敘明上

      訴人此部分之訴（備位聲明），有何欠缺確認利益之情，

      即以依上訴人所訴之事實，既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

      上訴人備位聲明訴請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

      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均違法之訴，即屬無訴之利益等語為由

      ，而認上訴人之備位聲明在法律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顯係以上訴人先位聲明為無權利保護必要，即逕認備位聲

      明無確認利益，尚嫌速斷，核有判決不備理由、適用法規

      不當之違法，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此部分之事證尚屬未明，本院

      無從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行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廢棄此

      部分之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2號

上  訴  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文淵              

訴訟代理人  陳俊瑋  律師

            林奕辰  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衛星廣播電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備位聲明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二、其餘上訴（先位聲明）駁回。

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為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衛廣法）第2條第2款、第4款所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其於民國110年6月15日向被上訴人提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評鑑申請。案經被上訴人第1010次委員會議審議，並請上訴人到會陳述意見後，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決議評鑑結果合格，爰以111年7月27日通傳內容字第1114802099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為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列有5項附加負擔，說明五列有14項應執行事項。上訴人不服前揭負擔及應執行事項，乃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原處分說明四之負擔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均撤銷。嗣因上開執照有效期限至113年4月16日，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經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以通傳內容字第11200481660號函（下稱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上訴人之換照申請，上訴人乃追加聲明而為：㈠先位聲明：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撤銷。㈡備位聲明：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案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115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未甘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先位聲明部分)：

　  ⒈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亦即尋求權利保護者，得以經由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方式，以實現其由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乃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主要在維護法院訴訟功能不被濫用。是如請求人之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其訴即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屬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權利保護必要屬於一般實體裁判要件，其具備與否，行政法院不問訴訟進行至何階段，均應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即應予駁回。

　  ⒉衛廣法第6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第11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之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第17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鑑。（第2項）前項評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許可，並註銷其執照。（第3項）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18條規定：「（第1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屆滿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第2項）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外，並應審酌下列事項：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二、違反本法之紀錄。三、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五、財務狀況。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第3項）第一項之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本於衛廣法第17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一年至第三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準此，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取得營運許可之執照或換照（執照有效期間為6年）後，應於執照屆滿3年起2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年至第3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以接受評鑑，其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並為日後主管機關受理換照申請時之審酌事項，俾使主管機關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之6年有效期間內，得透過期中評鑑，督促業者切實執行營運計畫及改善缺失等事項，以促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健全發展，並保障公眾視聽權益。

　  ⒊經查，上訴人（所屬「東森財經新聞台」）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有效期限自107年4月17日起至113年4月16日止，上訴人於取得上開執照屆滿3年後，於110年6月15日申請評鑑，經被上訴人111年7月6日第1022次委員會評鑑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決議評鑑結果為合格。被上訴人爰以原處分通知上訴人評鑑結果「合格」，並於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㈠至㈤，及於說明五記載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㈠至。嗣上訴人申請換照，經被上訴人審查評鑑結果、營運執行報告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原判決並論明：觀諸原處分說明四之記載可知，上訴人未履行附加負擔之效果為被上訴人得廢止原處分。若被上訴人廢止原處分，因上訴人之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為申請換照時之審酌事項（衛廣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參照），則被上訴人得以其審酌原處分（即評鑑結果合格）被廢止，而不通過上訴人申請換照，故廢止原處分對上訴人所生之法律上之不利益為不予換照。至評鑑結果及評鑑後改正情形僅屬換照之應審查事項之一，並非評鑑後改正事項（附加負擔）及評鑑後改正情形不佳，即當然遭到不予換照之處分。茲被上訴人迄未廢止原處分，且於上訴人申請換照時審酌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等，已於113年4月16日核准上訴人換照，故上訴人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另原處分說明五已經表明所列各項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且說明五之記載並非謂上訴人未履行該等審查項目，被上訴人會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縱上訴人未履行說明五，被上訴人不會以此為由，廢止原處分評鑑合格之結果。被上訴人就申請換照，經審查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裡面的細項內容，已經作成准予換照的處分，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說明五之事項，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等語，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原判決據以維持原處分，即無不合。

　  ⒋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因原處分說明四（負擔）、說明五（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所受到之不利益，應係因此所承擔之「繼續性作為義務」，而非原判決所指「原處分廢棄」或「不予換照」之不利益而已。原處分說明四、五具有課予上訴人「繼續性作為義務」之性質，該義務尚未消滅，自仍有權利保護必要等語。然查：

　　  ⑴前揭衛廣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既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於執照期間屆滿前6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時，其於期中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乃係主管機關所應審酌事項之一，則上訴人在本次評鑑(合格)後，於本件原審訴訟繫屬中所提出換照之申請，自已經被上訴人審查包括上開事項（其中評鑑後之改正情形自包括原處分說明四之附加負擔的履行情形）在內之所有應審酌事項，始作成113年許可換照函而核准換照；且觀諸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之負擔：「為落實新聞專業自主與新聞部門獨立性，貴公司（按：即上訴人，下同）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按：即被上訴人）。」之內容，核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為落實新聞自主，貴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之內容幾近相同（至113年許可換照函於附加前述負擔前所載：「依本次換照資料、113年3月13日到會陳述意見及113年3月25日補正說明，『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第9條規定，已明確規範公司不得以人事獎懲等不利新聞部員工之處分，干預或影響新聞部員工對新聞處理之不同觀點。」等語，僅係為事實之說明，不具有規制意義），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即第2項至第5項附加負擔），則不再列為113年許可換照函之附加負擔。原處分說明四所載其他4項負擔既不在113年許可換照函所附加負擔之範圍內，被上訴人並於113年許可換照函再次登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幾近相同之附加負擔，堪認被上訴人已無維持原處分說明四所有附加負擔之規制效力之意，否則，113年許可換照函應無重複列載與原處分說明四所載第1項負擔內容之必要。故應認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已因此次換照程序之終結而不再具有規制效力，自無上訴人所謂仍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⑵原處分說明五既已載明：「下列事項應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等語，可見原處分說明五所列載之14項上訴人應確實辦理之事項，其執行情形僅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故無論上開應辦理事項是否屬上訴人所指對上訴人產生實質法律拘束力而屬負擔之性質，其亦僅存續於原處分作成並通知上訴人後至下次換照前之特定期間內。上訴人既經被上訴人以113年許可換照函核准換照，其換照之程序業已終結，自此之後即無上訴人所指上開14項應辦理事項具有「繼續性效力」之問題。

　　  ⑶至原判決所述基於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對過去評鑑程序即原處分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加以審酌，更不至於強制執行，或廢止原處分等語，容屬贅論，上訴人就原判決所載述此部分之判決理由而指摘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無論是否可採，尚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又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訴(先位聲明)既無權利保護必要，則原審未就兩造間實體爭執事項予以論斷，自於法無違。是上訴意旨主張原處分性質為羈束處分，被上訴人得否恣意課予法無明文之「繼續性作為義務」，原判決全無審酌，應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不備理由等當然違背法令情形等語，亦非可採。另上訴人雖援引本院104年度判字第146號判決以為有利於己之論據，然該案之事實情節與本件不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⑷綜上，原判決就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以其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而予以駁回，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之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發回部分（即上訴人於原審之備位聲明部分)：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發生之權利保護漏洞，遂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而依前揭規定之「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後者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遂變更（轉換）提起確認處分為違法之訴訟者而言。又對於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之目的，在於解消行政處分的規制效力，故行政處分之規制效力仍然存在，始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若行政處分已了結（亦即行政處分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之可能，或行政處分之規制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應認原告欠缺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而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確認利益，乃確認訴訟之法定權利保護必要要件）時，許其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⒉本件上訴人於原審提起撤銷訴訟(姑不論其訴訟類型是否正確)，於訴訟進行中，因被上訴人已就上訴人後續之換照申請予以核准，上訴人雖未將其原提起之撤銷訴訟轉換為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然其以追加備位聲明之方式（即所謂「訴之客觀預備合併」），聲請原審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原處分說明五部分均違法。則原審於認先位之訴(撤銷訴訟)為無理由（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時，即應就備位之訴予以調查、裁判。詎原判決未敘明上訴人此部分之訴（備位聲明），有何欠缺確認利益之情，即以依上訴人所訴之事實，既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上訴人備位聲明訴請確認原處分關於說明四附加負擔內容㈠至㈤及說明五部分均違法之訴，即屬無訴之利益等語為由，而認上訴人之備位聲明在法律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顯係以上訴人先位聲明為無權利保護必要，即逕認備位聲明無確認利益，尚嫌速斷，核有判決不備理由、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此部分之事證尚屬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行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廢棄此部分之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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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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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  郁  芳



